
行 政 裁 决 辨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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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依照某种特定程序
,

对特定人权利
、

义务作出具有法律效力决定的

活动
。

它不同于行政机关制定规范的行为
,

它是针对特定人作出的具体裁断
,

而不是针对普

遍人确定规则的行为
。

它也不同于司法机关的裁判行为
,

是由行政机关进行裁决的活动
。

行

政裁决机关除了解决部分民事
、

行政纠纷外
,

还直接运用准司法程序 ( 或称行政程序 ) 对相对

人实施制裁
,

提供救济
。

行政裁决作为行政程序司法化的产物
,

在当代各国行政管理手段中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已经日益为各国立法和实践所重视
。

在行政裁决的概念及范围问题上
,

有人认为
,

行政裁决就是行政司法
,

即行政机关作为

第三方解决民事
、

行政争议的活动
,

而行政司法与行政立法
、

行政执法构成行政行 为 的 全

部
。

还有人认为
,

行政裁决是行政司法活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

与行政仲裁
、

行政调解等并

列为行政司法的三大部分
。

笔者认为
,

以上两种看法都值得商榷
。

首先
,

行政裁决不应该仅

限于行政机关作为第三方进行的仲裁
、

调解
、

解决纠纷的行为
。

行政机关作为管理机关实施

的直接管理行为
,

如制裁
、

救济也往往以裁决形式进行
,

至少在行为原则和基本程序上是遵

循行政程序 ( 或称为准司法程序 ) 的
。

如我国 《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 规定的处罚形式就是裁

决
,

是经过类似司法程序的传唤
、

讯问
、

取证确定的
。

行政机关发放许可证也往 往 采 用 通

知
、

收集证据资料
,

征求相关人意见等程序最后作出是否发放的裁决
。

其次
,

行 政 裁 决 不

仅仅是行政司法中的一种类型
,

而是所有行政司法活动统一的表现形式
。

无论是行政仲裁
,

还是行政复议
,

抑或是行政制裁
,

最终都应按照准司法化的行政程序进行
,
其结果形式一般

就是行政裁决
。

最后
,

从行政司法化的趋向看
,

行政程序
,

尤其是裁决程序统一规范化已势

在必行
。

目前把行政行为分为行政立法
、

行政执法
、

行政司法三部分的观点并不很恰当
,
因

为除制定规范外
,
所有行政行为都无一例外地服从法定的行政裁决程序

,
不管这种行为是裁

决纠纷式的仲裁
,

复议行为
,

还是直接管理式的处罚
、

强制执行和许可行为
。

换句话说
,
为

了有效地将行政行为纳入程序化轨道
,

必须把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执法
、

行政司法概念统一起

来
,

使这两个本无多大区别的行政行为尽快服从于统一的程序规范
。

行政行为司法化是行政裁决制度出现的主要原因
,

也是现代行政活动的一个 新 特 点
。

西方传统学说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
、

行政
、

司法三种
,
侮种权力都有特定的职能 和 行 使 范



围
,

任何两种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必将产生专断和滥用权力
。

但是
,

这种学说在进入 20 世纪后

受到各国实践的很大冲击
,

因为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开始制定规章
、

裁决争议
,

行使了部分

立法
、

司法权
,

以处理社会
、

经济纠纷为主要职责的英国裁判所
、

美国独立管制机构的迅速

兴起即是明证
。

行政机关针对特定人权利义务作出决定的行为逐步借鉴了司法程序
,

使现代

行政活动在程序上日渐司法化
,

从而保证了行政行为的公正与合法
。

行政行为引 入 准 司 法

程序构成行政裁决的主要特点
。

当然
,

行政行为司法化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

它基于司法程序

公正性和行政管理对象复杂化而产生
。

行政裁决正是吸取了法院司法程序中某些 经验 和 制

度
,

然后在原有行政行为灵活
、

迅速
、

专业化基础上发展壮大的
。

可见
,

行政行为司法化是防

止行政专断
、

保障公正性的有效形式
,

也是行政裁决制度出现的主要原因
。

我国虽然尚未建

立行政程序统一的规范
,

但面对众多法律中有关行政裁决的规定以及司法行政实践中出现的

裁决问题
,

制定统一的行政裁决程序
,

为行政处罚
、

行政强制执行
、

行政复议
、

行政许可等

行为提供程序规则已势在必行
。

行政裁决作为行政行为组成部分
,

在行政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行政祛需要解决的

两个关键间题
:
一个是制定行政规范 , 另一个是制作行政裁决

。

运用公正 的行政程序创设普

遍规则
、

制作具体裁决是保证行政职权顺利行使
、

维护相时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

行政裁

决的具体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
。

第一
,

及时解决各类纠纷
。

按照传统观念
,

法院是解决纠纷

的唯一法定机关
,

行政机关只能下达命令
,

实施管理
,

无权解决民事
、

行政争议
。

但是
,

越

来越多的实践表明
,

行政机关不仅能够解决大量的纠纷
,

而且有些纠纷必须由行政机关先行

解决或最终裁决
。

如公民与行政机关有关损害赔偿纠纷只能经行政机关先行解决后才可诉至

法院
,

有关专业性
、

技术性较强的商标
、

专利及其他智力成果纠纷必须由行政机 关予 以 解

决
。

在许多领城
,

行政机关的职能就是仲裁调解纠纷
。

行政机关既可 以解决民事主体间发生

的民事纠纷
,

如劳资纠纷
、

知识产权纠纷
、

环境赔偿纠纷
、

税务
、

房产纠纷
,

也可以解决行

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发生的行政纠纷
,

如行政复议
、

行政终局裁决等
。

与法院相比
,

行政机

关裁决纠纷
,
解决争议是有费用低

,

时间迅速
,

技术力量强
、

程序简便
、

利于上级机关对下

级机关的监督等特点
。

第二
,

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实施管理的主要形式
,

如 《 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 》 规定
,

,

公安机关处罚相对人
,

均采用
“
裁决

”

形式
。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营业执照

也开始采用调查
、

收集资料
、

听取意见
,

最后裁决的程序
。

在严格的行政程序要求下
,
行政

管理活动
“
裁决化

,

趋势有利于保障行政活动的公正与合法
,

使公民合法权益免受
、

少受非

法侵害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除制定规范以外的所有行政行为均可称为
“
行政裁决

” 。

完善行

政裁决制度是保证行政活动依法进行的重要方面
,

也是维护公民权益的前提保障
。

根据行政裁决的内容和性质
,

可 以把行政裁决行为分为 以下三类
,

它们在行政诉讼中的

地位和效力也有所不同
。

第一类为行政制裁性裁决
,

指行政机关依照裁决程序对违反行政法义务的作为和不作为

行为实施惩罚或强制执行的活动
。

一般包括行政处罚
、

行政强制等形式
。

制裁性裁决往往以行

政机关为裁决机关
,

违法相对人为被裁决人
,

是行政机关实施直接管理的手段之一
,

不存在



行政机关作为第三方解决纠纷的情况
。

正是由于这种直接性
,

制裁性裁决侵犯公 民权益的可

能性就较大
,

引起行政争议的机会也多
。

制裁性裁决实质上是行政管理行为的一种
,

相对人

不服裁决均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诉讼中
,

裁决机关是被告
,

被裁决人是原告
。

诉讼期间

裁决一般不停止执行
。

第二类裁决为救济性裁决
,

行政机关利用裁决形式依申请或主动采取有利于相对人的措

施即为之
。

这类裁决范围也相当广泛
,

包括行政机关给予金钱
、

帮助
、

豁免
、

优惠
、

承认请

求权利
,
发放许可证等行为

。

我国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发放抚恤金
、

履行保 护职 责
、

发 放

许可证等行为均属救济性裁决
。

这是一种新型有效的法律管理手段
,
要求行政机关的任何救

济行为均应该采取准司法性的行政程序
,

予 以正式或非正式裁决
。

一方面保证了救济的合法

性
,

另一方面增加了行政救济行为的公正和有效性
。

我国现有的几类重要行政救济行为
,

如

核发许可证
,

决定减免税
、

发放抚恤金
,

提供经济帮助均应通过法定程序予以裁决
。

公民
、

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这类裁决不服的也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裁决机关为当然被告

。

第三类裁决是解决纠纷性裁决
,

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裁决程序解决公民之间
、

公民与行

政机关之间民事
、

行政纠纷
,

确定其权利义务的裁判行为
。

这类裁决中
,

行政机关作为第三

方公断人调解 i 仲裁
、

解决各类纠纷
,
类似法院的司法裁决行为

。

如我国法律规定
,

大量的

土地纠纷
、

草原纠纷
、

林地树木纠纷
,

渔场滩涂纠纷
,

商标专利纠纷
、

经济合同纠纷均由行

政机关予以调解
、

仲裁
。

目前
,
理论界对于这类裁决的性质及诉讼中的地位仍有不同看法

。

有人认为
,
这类裁决是对民事争议作出的

,
行政机关作为第三方公断人解决纠纷具有仲裁性

质
,

当事人不服裁决不能以裁决机关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只能以原争议对方为被告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

否则
,

就会混淆行政机关实施管理活动和裁决争议活动的本质区别
,

增加诉讼的复杂性
,

使得行政诉讼中既有裁决机关与相对人的争议
,

又有原纠纷当事人的争

议
。

笔者认为
,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

行政裁决纠纷包括两类
:
一类是民事主体间有关民事权益

的纠纷
,

如土地纠纷
,

商标纠纷 , 另一类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发生的行政争议
。

行政裁

决无论是对哪一类争议作出的
,

都代表了行政机关独立的管理意志
,

是行使行政裁决权的表

现
。

被裁决人不服裁决向法院起诉
,

也只能针对行政裁决
,

而不是其他客体
。

裁决机关显然

是这类诉讼的被告
,
因此这类诉讼性质应当是行政的

,

而非民事的
。

以行政裁决 机 关 为被

告
,

并不增加诉讼的复杂性
,
相反

,

它会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监督
。

我国法院

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

除了行政诉讼法列举的几项排除行为外
,

其他的行政

行为均可被诉
。

行政机关解决民事
、

行政争议的裁决行为当然也不例外
,

这在各国行政法中

都是大致相同的
。

当然
,

由于某些特殊情况
,

法律也有例外规定
,

即某些行政裁决行为
,

如

对商标
,

专*J, 纠纷
,

外国人入出境纠纷所作的最后裁决为终局裁决
,

当事人无权就此类纠纷

向法院提起诉讼
。

但这并不 改变绝大多数情况下
,
行政裁决机关可 以作被告的情况

。

三类裁决在诉讼中的地位不 同
,

决定了法院审查的侧重点的不一样
。

对于解决纠纷性裁

决
,
法院应侧重审查裁决的合法性

,

重点进行法律审
; 而对于行政机关的制裁

、

救 济 性 裁

决
,

法院应当进行事实
、

法律全面审查
。

审查有所侧重 的主要原因是
,

解决纠纷性裁决是行

政机关作为第三方进行的公断性判定
,

对事实的确认不仅全面
,

而且要客观公正
,

所 以在诉

讼中着重审查其法律的适用问题和程序问题
。

而直接管理性裁决虽然也适用法定裁决形式
,

但毕竟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之间的关系
,

行政机关不是第三方公断人
,

裁决中对事实的
一

认定和法律适用 不可能公正无误
。

与解决纠纷性裁决相比
,

事实基础差些
,

偏私的可能性也



相对大些
,

这就要求行政诉讼中对制裁
、

救济性裁决进行全面的事实
、

法律审查
。

五

从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看
,

引起诉讼的主要行为就是裁决行为
,

因为行政裁决直接与

公民权益发生关系
,

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主要手段
,

因此
,

完善行政裁决制度是行政法当

务之急
。

只有裁决行为公正合法
,

纠纷才会减少
,
诉讼率才会下降

。

而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

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程序的统一化
,

现范化
,

特别是行政裁决程序的建立
。

为此
,

笔

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

首先
,

确定行政裁决的公开
、

公正
、

效能原则
。

公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裁决行为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国家机密
、

个人隐私外
,

…律向

社会公开
,

允许相对人查阅裁决卷宗
,

获得裁决事实和法律依据及裁决结果
。

裁决时进行的

各类调查 、 辩论
、

听证会均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
。

公正原则一方面要求裁决机关和裁决人员具备 良好的道德
、

专业素质
,

能够公正裁乱
,

合理判断
,

保证相对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

另一方面
,

要求裁决程序合法公止
,

保证相对人

各种实体权利能够顺利实现
。

除非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裁决可依法被确为终局裁决外
,

其他裁

决均须受法院的司法监督
。

效能原则是发挥行政司法优势的重要方面
,

因为行政机关需要处理的纠纷不 仅 数 量 可

观
,

而且技术性强
。

因此
,

必须拥有一套比司法程序更简便易行的准司法程序即行政裁决程

序
,

迅速及时地解决各种争议
,

提高行政活动的效能
。

其次
,

还应建立主要的裁决程序
:
通知程序

、

听证程序
、

说明理 由程序
。

通知程序
,

又称告知程序
,

行政裁决机关进行裁决时
,

必须告知相对人各种裁决事项及

享有的法定权利
,

包括申辩权
、

提供证据权
、

要求及时公正听证权等
。

无论是何种裁决
,

行

政机关均有义务向被裁决人告知法定事项
。

听证程序
,

又称征求意见
、

听取申辩
、

说明程序
,

指裁决机关作出某项决定前
,

必须及

时召集利害相关人
,

听取各方意见
,

允许被裁决人申辩
、

反驳
,

提供证据
。

听证的种类有多

种 , 繁简不一
,

但基本内容相同
,

即通过书面
、

言词方式征求当事人
、

相关人意见
,

然后再

确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

它是行政司法化的最鲜明标志
,

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
。

说明理由程序
,

一般存在于制作裁决书过程中
。

行政裁决机关无论作出肯定或否定
,

禁

止或宣告式裁决
,

都应该以 口头或书面形式向被裁决人说明理由
,

包括作出裁决的事实和法

律依据
,

为相对人提供裁决后法律救济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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